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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韜樞弟兄： 
 
  二○○五年十月二日來函敬悉。你在信中再度題議，我們一些弟兄們與你和你的幾位

同工會面聚集。弟兄們就著你的要求，有許多交通和考量，因此未即時回覆。我們從前

與你有過此類聚集，但過去的經歷使我們難以期望，再次的交通對於主的恢復和我們所

照顧親愛的聖徒，能有任何益處。弟兄們覺得，應當向你明言，促使我們遲遲未能再次

與你會面交通的種種因素。 
 
一 自從李弟兄被主接去，我們多人曾與你和你的一些同工當面有過數次特別的交通，

有時聚集為時數天之久。到目前為止，這類交通未有任何成果，有時甚至使情況更

為惡化。似乎這樣的交通，往往使你更得以放膽宣稱你與眾同工是一，因而更肆無

忌憚的說話行事損害主的恢復。 
 
二 很遺憾的說，我們發現，你在當面交通中對我們所說的，經常是虛謊之辭。例如，

二○○○年夏天，十多位弟兄交通到在中國的工作。那時你告訴我們，雖然你曾多

次前往中國，但只是觀光，從未在那裏舉行訓練或特會，至多與十來位弟兄有非正

式的交通。然而，我們後來得知，你在一九九八年春天即曾在珠海召開全國性訓練，

與會弟兄約六十位，包括許多來自中國各地的領頭人。諸如此類的事，使我們覺得

你對我們並不誠實，而且輕易改變真相或隱瞞實情。 
 
三 有時在交通之後，你並沒有遵守你與我們聚集時所作的承諾。例如，一九九八年八

月，在倫敦有一次弟兄們的交通，當時你答應，那一年在克理夫蘭舉行的十個月訓

練將是最後一次。然而，那並不是你的最後一次訓練，時至今日，你仍在大湖區舉

辦這種十個月的訓練，違背了你與弟兄們交通時所答應之事。許多聖徒覺得，你的

十個月訓練，與李弟兄在安那翰所設立的訓練起了爭競。諸如此類背約的事使我們

覺得，你不會忠於自己的承諾，輕易出爾反爾。 
 
四 你多次責怪同工們試圖促使眾召會向你關門，不邀請你前往盡職。然而我們發現，

許多時候，乃是你自己在各地不當的言行，使當地召會決定不再邀請你回訪。你將

自己行為所導致的結果，怪罪於弟兄們，指明你無視於自己在召會中所造成的損

害，反而將眾召會對你的看法，歸咎於別的弟兄們。這使我們覺得，你輕易忽略我

們對眾召會確實的關切，將其視為我們對你個人無理的逼迫。 
 
五 你在二○○五年十月二日的信函中聲稱：『我們是同工。』對我們而言，那意思是

說，我們是照著我們從李弟兄所領受的異象和工作的模型作同工，因為是李弟兄把

我們帶到主恢復的工作中，使我們成為同工。對於那個異象和工作的模型，我們同

工們未敢稍有偏離；我們乃是全盤接受李弟兄的職事。然而，你對李弟兄的職事只

是選擇性的接受；在某些事上，你所說的甚至與這職事相悖。例如，你不同意主恢

復中一個出版的事，那是倪弟兄和李弟兄共有的實行，也是李弟兄明確的教導；你

在這事上的異議已使我們清楚，你願意在工作上採取不同的路。諸如此類的例子已

使我們明瞭，我們也許都是工人，然而在實行上，以至在實際上，我們並不是同工，

並且你與我們交通的基礎已經改變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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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你說，『我們是同工。』然而，你堅持作一種工作，使許多聖徒岔離主恢復中的獨

一工作；這樣，我們怎能真正同工呢？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，整個恢復都尊重一年

七次的聚集，那是李弟兄親自鼓勵我們眾人追隨的；你卻亳不猶豫的在這些聚集的

同時，召開不同的聚會，並且在你的說話中推動不同的負擔。去年十一月，我們在

亞特蘭大舉行每年一度的感恩節特會，全地的聖徒均親臨現場，或透過網路轉播參

與聚會，你卻同時在伊利諾州內泊維巿（Naperville）舉行你自己的特會。此後，去

年十二月，你又自行舉辦訓練，並且照所安排訓練結束的時間，你的『受訓者』實

際上不可能參加冬季訓練，那也是整個恢復所一致尊重，一年七次的聚集之一。已

過一月間，你在哥倫布巿（Columbus）舉行特會，與在臺北舉行的國際華語特會同

時。我們是在同一的工作中真實作同工麼？你的行動指明，你是在作自己的工，刻

意將聖徒引離主恢復的一個工作。我們覺得，你既是如此實行，我們就沒有甚麼立

場，真正作為一個恢復中的同工而有所交通。 
 
七 你告訴別人，你多年來緊密的與李弟兄一同事奉，但我們也曾多年與李弟兄一同事

奉，我們知道你並沒有像你試圖叫人相信的那樣，緊密的與李弟兄一同事奉。再者，

李弟兄多年來曾在不同的時候，對我們幾班人題出關於你的工作的警告，我們也極

其鄭重的接受他的警告。以下數例，是我們幾班人歷年來從李弟兄所聽見，關於你

的工作的警告： 
 
  ‧一九八六年五月，李弟兄向少數在臺北領頭的弟兄指出：『朱韜樞的工作完全不

是主恢復的工作，因為他作工是把人放在他自己的口袋裏。』 
 

‧ 因著與你的工作有關的情形，李弟兄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向南加州的一班同工們

說了以下的話：『朱韜樞所作的是建立分裂。』 
 

‧ 李弟兄於一九九六年七月與一班來自臺灣的同工們聚會時，警告幾位同工不要

跟隨你，也不要照你的方式作工。在該次聚會中，李弟兄說，『朱韜樞所作的，

到底是甚麼工作？他在美國的工作上給人不好的印象。他所作的是單獨的工

作，是不交通的。』隨後李弟兄率直的告訴其中幾位同工：『我若是你們，我絕

對不會跟隨朱韜樞。他是不能跟的！這麼多年，我多次幫助你們，你們還是跟。

瞎眼的人纔會跟！』 
 
  我們既是李弟兄的同工，並且以他為我們屬靈的父親，就覺得必須聽從他關於你的

工作的警告。再者，我們認為，你若如你自己所宣稱的，真是李弟兄 親近的同工，

就該率先聽取他對於你的工作的警戒，並接受他對於你的工作極其嚴肅的評語。我

們知道李弟兄多年來曾努力幫助你，但當時未見果效，至今仍是如此。甚至經過李

弟兄親自的牧養，你仍一意孤行，絲亳不受影響；我們作為他的同工，又怎能冀盼

勸服你，使你改變你工作的方式？ 
 
 因此，除非你願意在上述各事，也就是我們已往多次與你交通時所題到的事上，有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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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、實在、公開的改變，否則我們無法答應與你再有一次的交通。韜樞弟兄，自從李弟

兄於近九年前到主那裏去之後，我們弟兄所嚴厲警告的事，已益發顯明在你的工作中。

主恢復獨一的工作乃是那職事的工作，要建造整個基督的身體；你是在這獨一的工作之

內，但不是照著這工作，作你自己的工。你到許多地方作工，結果導致風波和紛爭，因

為你使自己成了爭議的因由和分裂的因素。 
 
 我們在前一封信上也說過，我們無意排斥你或任何人。然而，我們禱告，也真誠盼望，

你會把我們的交通帶到主面前，願主賜你悔改的心，使你轉離你那製造分裂的工作。惟

有當你言行一致，當我們看見真正悔改的果子（路三８）時，我們與你當面的交通纔會

有益處。 
 
 韜樞弟兄，我們會繼續在我們中間為你禱告。 
 
 在基督裏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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